
储备成品粮竞价交易轮换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宁波市北仑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委托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通过网上交易方式举办竞价轮换交易会，乙方参与竞价交易并中标，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浙江宁波北仑储备成品粮公开竞价包干轮换粮油交割细则（国粮浙交2026第xxx号）》（以下简称《交割细则》）和《浙江宁波北仑储备成品粮公开竞价包干轮换交易公告（国粮浙交2026第xxx号）》（以下简称《交易公告》）等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如下。

第一条  标的号、品种、数量、单价、价款： 

	标段
	轮入

	
	储存库点
	品种
	数量（吨）
	单价（元/吨）
	金额（元）

	北仑01
	
	
	
	
	

	
	
	
	
	
	

	
	轮出

	
	接收库点

仓号
	品种
	数量（吨）
	单价（元/吨）
	金额（元）

	
	
	
	
	
	


第二条  质量标准：

1、轮出晚粳米质量：以甲方提供的出库质检报告为准。

2、轮入晚粳米质量：符合（GB/T 1354-2018）粳米二级及以上标准，其中水分含量14.0%及以下；食品安全指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GB2715-2016）及国家有关规定；储存品质为宜存，保质期为15个月及以上。轮入晚粳米生产日期要求2026年XX月XX日以后生产。

第三条  轮换期限：合同签订后即可开始轮入晚粳米，轮入的晚粳米要求在2026年XX月XX日之前完成，待该批次轮入的晚粳米满仓鉴定报告鉴定合格后，由甲方通知乙方开始轮出晚粳米，轮出的2025年3月份以后生产的江苏晚粳米要求在2026年XX月XX日之前完成。

第四条  包装物标准及费用负担：包装按25kg/袋规格标准，包装物必须是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 17109-2008）的新编织袋(正面彩印，反面透明透气）；标签标识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有关规定，须在包装物上明显位置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油墨喷码或激光压码），生产单位与中标单位一致；同一标段须使用同款包装物和标签标识。包装物不计价、不计量，按实去皮扣重，机器缝口不破不漏。
第五条  交提货方式：晚粳米轮换采取先进后出的方式，确保储备成品粮数量不轮空。甲方指定仓库交/提货，运输车辆、装卸工人、堆包等均由乙方安排。乙方在交/提货时需提前1天与甲方联系交/提货事宜，并派人到现场办理有关交接手续。
第六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汽车运输，运输、装卸、进出库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货物验收办法：

1、数量验收：轮入时乙方将粮食运送至甲方指定仓房前由甲方进行数量验收，数量验收以甲方清点包装数量为准（按25kg/包规格标准、按实去皮扣重验收）；轮出时以甲方和乙方共同清点包装数量为准，在国家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的，按25kg/包规格标准结算。
2、质量验收：交货前，乙方需向甲方随车提供规范的大米出厂质量检测报告；交货完成后，甲方将入库晚粳米送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验。
第八条  结算方式：

轮换实行购销制，轮入（采购）价格为3800元/吨，由乙方开具发票。轮出（销售）价格为XXXX元/吨，由甲方开具发票。

2、轮出货款结算方式：乙方在提货前支付全部货款，并按期完成出库。乙方按约定轮换完毕后，甲方开具发票给乙方。

3、轮入货款结算方式： 乙方按约定入库完毕后，乙方开具发票给甲方。甲方自收到乙方全部票据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总额的80%给乙方。留存的20%货款自动转为乙方追加的履约保证金，追加的履约保证金与乙方缴存于交易中心的履约保证金具有同等效力。

4、履约保证金结算方式：

1、乙方因主观原因在轮入期限内未完成轮入，甲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乙方已交付的晚粳米按仓号货位进行统样质量（含质量、品质和食品安全指标）检验：

（1）若检验合格，甲方没收相应标段未轮入晚粳米数量的履约保证金；

（2）若检验不合格（或部分数量检验不合格），甲方没收乙方相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

2、乙方在轮入期限内完成轮入，甲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乙方已交付的晚粳米按仓号货位进行统样质量（含质量、品质和食品安全指标）检验：

（1）若检验合格，甲方待轮换完毕后全额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

（2）若检验不合格（或部分数量检验不合格），乙方需在十五天内用同等数量相同品种符合本细则约定要求的晚粳米更换检验不合格的晚粳米，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3）若乙方未在委托方规定时间内更换到位的，甲方没收乙方相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

3、乙方在轮出期限内未完成轮出，甲方没收乙方相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

第九条  违约责任：按照当期《交易公告》、《交割细则》及本合同第八条第四款约定执行。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双方因履行本合同产生争议，应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具单位公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二份效力同等。
 第十二条：附则：
（1）本合同根据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于2026年X月XX日举行的“浙江宁波北仑2026XXXX晚粳米包干轮换粮食竞价交易会”交易结果签订。竞得通知书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2）本合同双方确认并遵守《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交割细则》及当期《交易公告》。
第十三条：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并订立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宁波市北仑区粮食   乙方（盖章）：
             收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0574-86784259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    联系地址：

          璎珞村璎珞238号
邮政编码：315800                邮政编码：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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